
監察院調查檳榔管理與防制總體檢案 

督促行政院應儘速制定檳榔危害防制專法 

∼緣起與發現∼ 

國際癌症研究中心(IARC)早於 2003 年已發布「檳榔子屬第一類致癌

物」警訊，且嚼食檳榔除造成口腔癌外，亦與食道癌形成相關。 

案經監察院調查發現，我國每年約有超過萬人罹患口腔癌、食道癌，

每年死亡人數超過 5,000人，每年健保醫療費用支出已逐年增加，超過 80

億(點)，可見檳榔對於健康危害甚鉅。 

惟行政院長久以來對於檳榔危害防制作為過於消極，每年僅召開 1次

中央癌症防治會報列管，防制工作早流於形式，且怠於重新檢視並推動檳

榔危害防制專法，長年以來，都以檳榔管理已有相關法令規範為由，拒不

檢討，漠視目前各管理法令漏洞及強度不足所造成國人口腔癌及食道癌發

生率居高不下，口腔癌發生率高居世界第一的後果，致國人必須付出慘痛

的健康代價及沉重的健保醫療支出，核有怠忽之失，監察院爰於 110年 11

月間依憲法第 97條規定，提案糾正。 

監察院調查報告亦指出，澳洲及土耳其等國將「檳榔鹼」列為四級毒

品，而國內檳榔種植面積僅次於稻米，加上檳榔常以紅、白灰搭配食用，

然檳榔既非農產品，亦非食品，致使檳榔之食用安全究應如何管理問題，

迄今懸宕未解，衛生福利部明顯罔顧食用安全性，亦有疏失。 

∼改善與處置結果∼ 

監察院公布本案調查報告後，臺灣檳榔防制暨口腔癌防治聯盟於 110

年 12 月 3 日全國檳榔防制日，舉辦記者會，特引用本案調查報告，強烈

呼籲行政院及各主管機關正視檳榔管理問題，尤應儘速制定專法管制。其

中有多位立法委員到場援引本案調查報告發言指摘，行政院癌症防治會報

每年僅召開 1次，恐效果不彰，並允諾全力推動專法。 

 

 



 

監察院刻正持續追蹤行政院及相關機關後續改善辦理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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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cy.gov.tw/public/Data/111mo/110%E7%A4%BE%E6%AD%A30009.pdf
https://www.cy.gov.tw/public/Data/111mo/110%E7%A4%BE%E6%AD%A30009.pdf
https://www.cy.gov.tw/public/Data/111mo/110%E7%A4%BE%E8%AA%BF0018.pdf
https://www.cy.gov.tw/public/Data/111mo/110%E7%A4%BE%E8%AA%BF0018.pdf

